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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內容

CH/DIFT/DAIJ/2020

1.統計數據

4.賬冊要求

7.申駁/上訴 8.稅務優惠

5.收益申報

2.組別之分 3.轉組要求

6.收益評定

9.常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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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人數目 2020年10月21日數據

納稅人數目 2018年 2019年 變動率

A組 5,647 5,851 +4%

B組 71,132 74,912 +5%

總數 76,779 80,763 +5%

CH/DIFT/DAIJ/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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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號數目 2020年10月21日數據

商號數目 2018年 2019年 變動率

A組 18,919 19,645 +4%

B組 85,404 90,010 +5%

總數 104,323 109,655 +5%

CH/DIFT/DAIJ/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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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金額 2020年10月21日數據

納稅人組別 2018年 2019年 變動率

A組 $47.5億 $61.7億 +30%

B組 $2.2億 $2.7億 +22%

總額 $49.7億 $64.4億 +30%

CH/DIFT/DAIJ/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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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課稅收益 2020年10月21日數據

納稅人組別 2018年 2019年 變動率

A組 $503億 $624億 +24%

B組 $30億 $33億 +10%

總額 $533億 $657億 +23%

CH/DIFT/DAIJ/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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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組申報期M/1表遞交數目

CH/DIFT/DAIJ/2020

年份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或之後
遞交/欠交

總數

2018 179 446 1,801 2,014 838 5,278
百分比 3.4% 8.4% 34.1% 38.2% 15.9% 100%

2019 241 461 1,758 2,077 999 5,536
百分比 4.4% 8.3% 31.8% 37.5% 18.0% 100%

2020 235 458 1,807 1,992 1,240 5,732
百分比 4.1% 8.0% 31.5% 34.8% 21.6% 100%

遞交上一稅務年度之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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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組申報期M/1表遞交數目

CH/DIFT/DAIJ/2020

年份 2月 3月 4月或之後
遞交/欠交

總數

2019 31,760 32,443 17,548 81,751
百分比 38.8% 39.7% 21.5% 100%
2020 2,989 62,602 20,612 86,203
百分比 3.5% 72.6% 23.9% 100%

遞交上一稅務年度之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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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組申報收益須作調整之統計 2020年10月21日數據

CH/DIFT/DAIJ/2020

稅務年度 申報收益須作
調整之A組納稅人數目

申報收益須作加回之
A組納稅人數目 涉及稅款

2014 2,248 679 2.3億元

2015 2,294 645 2.3億元

2016 2,380 594 1.5億元

註: 2015及2016稅務年度徵稅時效仍未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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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人組別

A組納稅人：
建立完善會計制度
聘請本地註冊會計師/核數師報稅
按照納稅人申報的資料核定可課稅利潤

B組納稅人：
容許沒有完善會計制度
無須聘請會計師/核數師報稅
由評稅委員會估定可課稅利潤

CH/DIFT/DAIJ/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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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人組別的認定
A組納稅人
符合以下其中一個條件的納稅人必須列入A組：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兩合公司 (新增)
•資本額達100萬元或以上的公司
•過去三年平均可課稅利潤100萬元以上的公司 (新修訂)
•作為最終母實體的任何性質的公司 (新增)

B組納稅人
以下納稅人可以自由選擇A組或B組身份：
•個人企業主
•不符合必須列入A組所定條件的公司

CH/DIFT/DAIJ/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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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由B轉A
要求：
• 設置完善的會計制度
• 聘請本地註冊會計師/核數師報稅
• 最遲須於轉組所屬稅務年度的12月31日或之前提出轉組申請
• 如於轉組所屬稅務年度的第四季內開業，申請期限可延至翌年

的1月31日
遞交：
• 加入A組申報書
• 營業稅M/8影印本或營業稅M/1表
地點：
• 財政局大樓三樓 (所得補充稅A組稽查及結算中心)；
• 離島政府綜合服務中心；或

• 黑沙環政府綜合服務大樓

CH/DIFT/DAIJ/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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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由A轉B
• 時間：最遲至所屬稅務年度的首個工作日

• 方式：書面申請 (沒有指定表格但須認證簽名)

• 資格：須符合以下全部條件
加入A組已滿三年 (最終母實體除外)
最近三年平均可課稅利潤≤100萬元(公司) (新修訂)
註冊資本額少於100萬元(公司)
非股份有限公司
非股份兩合公司 (新增)

• 適用：
因三年平均可課稅利潤100萬元以上而被列入A組的納稅人
主動申請加入A組的納稅人

CH/DIFT/DAIJ/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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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母實體通知義務

第21/2019號法律：(2020年1月25日起生效)

 根據《所得補充稅規章》第四條第七款規定

符合或不再符合最終母實體定義的公司，須自事實發生

日起九十日內向財政局作出書面通知*。

* 通知申報書可於財政局網頁下載

CH/DIFT/DAIJ/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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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母實體申報義務

確認成為最終母實體後的申報義務：

CH/DIFT/DAIJ/2020

情況 確認身份時點 申報身份期間 成為A組年度
遞交A組M/1

收益申報書期間

1. 2019年度
或之前

25/01/2020
至

23/04/2020

2020年度 2021年4月至6月

2. 01/01/2020
至

24/01/2020

25/01/2020
至

23/04/2020

2020年度 2021年4月至6月

3. 25/01/2020
或之後

事發日起90日內 成為最終母實
體當年度起

成為最終母實體
翌年的4月至6月



16

最終母實體補充義務

第21/2019號法律 ：(2020年1月25日起生效)
第1/2020號行政法規 ：(2020年1月26日起生效)

根據《所得補充稅規章》第十八-A條，最終母實體如符合規定，
須履行以下補充義務：

1. 文件備有義務： 備有集團經營活動紀錄 (報送財務年度)
提交通知書
限期：三個月內

2. 文件報送義務： 提交國別報告申報書 (報送財務年度)
限期：十二個月內

3. 文件保存義務： 須妥善保存集團經營活動紀錄的組成
文件及信息。(報送財務年度)
限期：七年內

CH/DIFT/DAIJ/2020



17

會計賬冊責任

• A組納稅人
 編製及保存完整的會計賬冊
 遵守 “財務報告準則”或 “一般財務報告準則”
 90天內入賬
 保存五年

• B組納稅人
 購貨記錄、銷貨記錄
 30天內登記
 保存五年
 根據《商法典》規定，商業企業主須備有商業記帳，

以及與其財務狀況及業績有關的資料。

CH/DIFT/DAIJ/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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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申報 – B組納稅人

•課稅期間： 1月1日至12月31日

•申報期間： 每年二至三月內遞交B組M/1收益申報

書，申報上年度營業結果。

•申報形式： 每一營業商號需要填報一份收益申報書

•電子申報： 已經申請成為「電子服務」用戶的B組
納稅人，可以選擇人手遞交或經網上申
報。

CH/DIFT/DAIJ/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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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申報 – A組納稅人

• 課稅期間： 1月1日至12月31日

• 申報要求： 由本地註冊會計師/核數師核對賬目，
由納稅人和會計師/核數師共同簽署。

• 申報期間： 每年四至六月內遞交A組M/1收益申報
書，申報上年度營業結果。

• 申報形式： 如果全部商號作為一個整體記帳，納稅
人只須遞交一份收益申報書。
如果商號分開報稅，須獨立遞交收益申
報書。

CH/DIFT/DAIJ/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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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課稅收益的評定 (B組)

• 評稅權限：所得補充稅評稅委員會
評稅

• 估定依據：

 申報利潤

 行業平均利潤

 平均淨利率

 申報收入

 從第三方取得的資料

駁稅

評稅委員會

可課稅收益

收益評定通
過書

稅單

複評委員會

CH/DIFT/DAIJ/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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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課稅收益的評定 (A組)

(6) (5) (4)

(1) (2) (3)

(7)

(9) (8)

納稅人 收益申報書 財政局 申報利潤

收益評定
通知書

稅單

評定利潤

複評委員會

收益評定
通知書

稅單

駁稅 (10)

CH/DIFT/DAIJ/2020



申駁

對評定收益有異議，納稅人可提出申駁：

• 申駁限期： 收到M/5收益評定通知書後20天(5+15)內提
出

• 複評權限： 所得補充稅複評委員會

• 暫緩繳稅： 申駁限期內提出，可暫緩繳稅

• 遞交文件： 包括：

 申駁信 (簽名須經認證)

 M/5收益評定通知書影印本

 通知書信封

 有助於申駁的資料

22CH/DIFT/DAIJ/2020



上訴

對申駁結果有異議，納稅人可提出上訴，上訴渠道如
下 (二選一)：

• 聲明異議

• 向原機關提出 (即複評委員會)

• 收到複評結果後20日內(5+15)提出

• 不能暫緩繳稅

• 司法上訴

• 向行政法院提出

• 收到複評結果後的50日內(5+45)提出

• 不能暫緩繳稅

23CH/DIFT/DAIJ/2020



繳稅期

• 正常繳稅期
• 每年9月及11月平分兩期繳納

(稅款不超過3,000元，全數在9月份繳納)

• 非正常繳稅期
• 非正常評稅期評定的收益

• 徵稅時效
• 5年 (從稅務年度完結起計)

24CH/DIFT/DAIJ/2020



稅款的計徵

2019課稅年度 稅務優惠：

可課稅收益維持60萬元扣減

30萬元稅扣

2019課稅年度稅款的計算(2020年繳納) ：

（應稅收益 - $600,000）x 12% - $300,000

25CH/DIFT/DAIJ/2020



稅務優惠之實施

1. 2020財政年度預算案之年度性稅務優惠

2. 近年新增之法定稅務優惠：

• 本地發行的特定債券

• 融資租賃

• 非強制央積金制度

• 聘用殘疾人士

• 避免雙重徵稅

26CH/DIFT/DAIJ/2020



年度性稅務優惠

22/2019號法律：《2020年財政年度預算案》

3/2020號法律 ：修改《2020年財政年度預算案》

2019課稅年度稅務優惠：

可課稅收益維持60萬元扣減

30萬元稅扣

30萬元稅扣以派發給股東或股份持有人與課稅年度有關的利

潤或股息前的總收益為計算基礎

合資格研發開支：

澳門註冊及身份為A組納稅人的企業：

2020年度維持首300萬元“合資格研發開支”，可獲三倍扣減額

度，餘額可獲兩倍扣減額度，總扣減額度上限為1,500萬元。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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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性稅務優惠 (續)

葡語系國家收益

於2020年度，從葡語系國家取得或產生的收益，維持豁免所

得補充稅，但以有關收益已在當地完稅為限。

捐贈的特別規定

• 於2020年度，捐贈予下列任一實體用作應對新冠肺炎的現金和
物品，全數視為稅務認可費用：

• 1) 規章第二十八條第一款a）項及b）項；

• 2) 在內地設立的公益性社會組織或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門
等國家機關。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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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發行債券

第21/2019號法律：(2020年1月25日生效)

在澳門發行的中國國家債券、地方政府及中央企業債券
所取得的利息收益，以及因買賣、被贖回或作其他處置
所取得的收益，豁免所得補充稅。

29CH/DIFT/DAIJ/2020



融資租賃

第7/2019號法律：(2019年4月9日生效)

豁免繳納以下印花稅：(受益方：出租人)

1) 公司設立的資本、公司資本增加或追加；

2) 資本貨物 (不包括不動產)融資租賃合同的租賃印花稅；
3) 與融資租賃活動有關的利息及佣金；
4) 融資租賃公司以有償方式取得專門用作自身辦公用途一

個不動產徵收的財產移轉印花稅，豁免稅款上限為50萬
澳門元。

註：
如第(4)點所指不動產在獲豁免之日起五年內移轉或作其他用途，
印花稅豁免失效，須繳交獲豁免稅款。

30CH/DIFT/DAIJ/2020



融資租賃 (續)

所得補充稅優惠：
1) 可計提融資租賃固定資產的折舊，折舊率增至法定的三倍；
2) 可計提融資租賃標的之呆帳備用金，法定接受上限為總應收帳

款的10%；
3) 源自澳門融資租賃業務收益的稅率為5% ；
4) 豁免源自澳門以外，並已於境外完稅的融資租賃業務收益的

所得補充稅；
5) 上述3)及4)項亦適用於股東收取源自融資租賃業務收益的稅前

股息。(本地：5%；外地：豁免)

註：
• 出租人及承租人須為所得補充稅A組納稅人；
• 適用自2019年度起的所得補充稅收益；

31CH/DIFT/DAIJ/2020



非強制央積金制度

第7/2017號法律：(2018年1月1日生效)

僱主向公積金共同計劃的供款，視為經營成本或從事
業務的負擔，從可課稅利潤中扣除。

在非強制央積金法律生效首3年內，可享有額外兩倍
的臨時稅務優惠。

32CH/DIFT/DAIJ/2020



聘用殘疾人士

第8/2018號法律：（2018年7月31日生效)

 優惠可追溯自2016年度起之稅款

 僱主每聘用一名殘疾僱員，當年可獲得最高$5,000的所得補充
稅或職業稅的稅款扣減。

 扣減稅款只適用於稅務優惠所涉年度，但如所涉年度有未使
用的稅務優惠金額，可累積至下一年度扣減，但以稅務優惠
所涉年度起計五年為限。

 在2016及2017年度內曾聘用殘疾人士的合資格僱主，須向財
政局遞交表格申請，申請期限分別至2021年及2022年的12月
31日。

33CH/DIFT/DAIJ/2020



避免雙重徵稅

• 澳門適用稅種：

職業稅

所得補充稅

房屋稅

• 涉及內地之個案，澳門的申請期限為兩年，須在收益
所屬年度緊接的兩年內提出。

• 所得補充稅納稅人可選擇以“先徵後退”或“先免後徵”
方式申報。

34CH/DIFT/DAIJ/2020



已簽訂避免雙重徵稅之國家/地區

35

*比利時

中國內地

越南

佛得角莫桑比克

葡萄牙

香港

*未生效

CH/DIFT/DAIJ/2020



離岸機構的稅務處理

第15/2018號法律： (2018年12月28日生效)

在過渡期內(即28/12/2018至31/12/2020)，繼續在澳門從
事離岸業務，除對知識產權收益另有規定外，可繼續享
有相關稅務優惠。

持有16/10/2017起取得的知識產權，自1/7/2018起產生
的收益不再獲豁免所得補充稅。離岸機構須就有關收益
，向財政局按所得補充稅A組納稅人方式作出所得補充
稅的年度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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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機構的稅務處理 (續)

 2021年1月1日(即廢止離岸業務法律制度產生效力日）
，所有有效從事離岸業務的許可將自動失效。

倘若離岸機構轉為一般本地公司，財政局會根據有關公
司的資本額來決定屬於A組或B組納稅人。

倘若向股東分派稅前股息/利潤，仍須根據《所得補充
稅規章》第九條第二款，向股東徵稅。

37CH/DIFT/DAIJ/2020



股息及利潤分配

38

提供股東名稱、身份認別資料和股息金額。股東如屬所
得補充稅納稅人，須提供納稅人編號。

分派稅前股息，向收取股息的股東徵稅。每名股東享
有所得補充稅600,000元年度免稅額。(納稅人每年只
可享有一次免稅額)

盈餘必須按《商法典》規定作出適當分配後才可分派
股息

另外，只有經稅務調整後出現盈餘才可分派稅前股息

CH/DIFT/DAIJ/2020



政府援助金的稅務處理

第19/2020號行政法規：(2020年5月30日生效)

有關援助款，因被界定為非屬從事工商業活動或工作收
益，因此不屬所得補充稅或職業稅可課稅收益。

A組納稅人可於M/1報稅表中作主動扣除，B組納稅人可
不用申報有關援助款。

39CH/DIFT/DAIJ/2020



A組報稅留意事項

• 漏填部分檔案編號： 如合併申報，須填上所有涉及商號之
檔案編號。

• 虧損之扣減： 納稅人須主動填上欲扣減的虧損金額
及所屬年度。

• M/4備用金變動表： 納稅人即使沒有設立任何備用金，遞
交收益申報書時，亦須附同此附表。

• 通過帳目之會議紀錄： 公司必須於申報書內附同通過帳目之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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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組報稅留意事項 (續)

• 供應商/分包商明細： 按稅務當局設定的金額下限(目前為澳
門幣1,000萬元)，提供供應商/分包商
明細資料。

• 代報職業稅收益： 外地僱員應由法定僱主(即獲取外勞配
額的僱主)支付薪酬及申報職業稅。

• 聘用外地公司： 聘用符合«營業稅規章»第九條規定的
外地公司，必須在作出每項支付之前
證實受益實體已作稅務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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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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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企業集團
最終母實體

通知義務

及

補充義務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

1



國際標準

為配合OECD『稅基侵蝕及利潤轉移』
行 動 十 三 - 國 別 報 告 (Country-by-
Country Reporting)的規定。

2



3

最終母實體–相關法例

第21/2019號法律

修改《所得補充稅規章》

第5/2017號法律

稅務信息交換法律制度

第1/2020號行政法規

跨國企業集團經營活動紀錄的規定



生效日期

 修改《所得補充稅規章》
https://bo.io.gov.mo/bo/i/2019/51/lei21_cn.asp

生效日期：2020/01/25
 跨國企業集團經營活動紀錄的規定

https://bo.io.gov.mo/bo/i/2020/03/regadm01_cn.asp

生效日期：2020/01/26

4

https://bo.io.gov.mo/bo/i/2019/51/lei21_cn.asp
https://bo.io.gov.mo/bo/i/2020/03/regadm01_cn.asp


最終母實體 - 定義

跨國企業集團的一成員實體同時符合：

持有其他成員實體的充分利益

須按會計準則編製合併財務報表

沒有被其他成員實體直接或間接持有
上述所指的利益

5



最終母實體–一般情況示例

6

最終母實體

註：上述示例僅屬一般情況，有關控制的概念及合併財務報表的編製以第44/2020號
經濟財政司司長批示附件《國際財務告準則第10號–合併財務報表》為準。



最終母實體–稅務組別

 最終母實體屬所得補充稅A組納稅人

 須透過A組M/1式申報書申報收益

7

《所得補充稅規章》第四條第二款c)項



最終母實體的通知義務

符合或不再符合最終母實體，須自事實發生起90
日內向財政局作書面通知，通知書可於財政局網
頁下載。 《所得補充稅規章》第四條第七款

如法律生效前已是最終母實體的所得補充稅B組
納稅人，須於法律生效日起90日內通知本局，並
於2020年度被自動列為所得補充稅A組納稅人。

違反上述通知義務，罰款澳門元100至2,000元。
《所得補充稅規章》第六十六條第三款

8



9

通知書可於財政局網頁下載﹕
http://www.dsf.gov.mo/download/AEOI/sampleform/CP_Comunicacao_declaration.pdf

最終母實體–通知書

http://www.dsf.gov.mo/download/AEOI/sampleform/CP_Comunicacao_declaration.pdf


最終母實體–遞交通知書

財政局大樓第二服務中心

政府綜合服務大樓稅務接待

離島政府綜合服務中心稅務接待

10



例一﹕最終母實體的通知義務

法律生效（2020/01/25）前已符合作為
最終母實體

九十日內（即2020/01/25至2020/04/23）
向財政局作出書面通知

 2020年度被自動列為所得補充稅A組
納稅人

註：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於自2020年1月25日(法例生效日)至2月28日期間內成為最
終母實體的納稅人的通知期限，將酌情延長至2020年5月29日。

11



例一﹕最終母實體的通知義務(續)

12

5/20204/20203/20202/20201/20202019

2020/01/25
(法律生效日)

2020/4/23
(最後通知日)

已成為最終母實體
法律生效日起90天內

通知財政局

2020年起自動成為所得補充稅A組納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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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最終母實體的通知義務(續)



補充義務的指定金額

 如最終母實體在報送財務年度的上一
財務年度的合併財務報表的總收益達
到澳門元70億元，須履行補充義務。

《所得補充稅規章》第十八-A條第一、二款

及第1/2020號行政法規

 否則僅須履行最終母實體的通知義務
及成為A組納稅人。

14



補充義務

補充義務包括﹕

1. 文件備有義務

2. 文件報送義務

3. 文件保存義務

15



1. 文件備有義務

最終母實體須準備報送財務年度*所涉
的下列文件：

A. 總體檔案 (行政法規附件一)

B. 本地檔案 (行政法規附件二)

C. 國別報告申報書 (行政法規附件三)

*首個報送財務年度為2019年

16



A. 總體檔案

顯示集團的業務性質，轉讓定價政策、
其全球收入分佈和經濟活動：

組織架構 (圖表)

業務

無形資產

成員實體之間的財務活動

財務狀況及稅務狀況
17



B. 本地檔案
顯示成員實體與其他關聯公司交易的資料

 本地成員實體：本地成員實體的架構圖、業務
及業務策略、主要競爭對手列表。

 受控交易：交易背景、支出及收入、關鍵協議
的副本等。

 財務資料：財務報表、應用轉讓定價方法的資
料及分配表等。

註：本地檔案並無另設門檻，只有達到門檻的集團最終母實體須備有
其本地檔案，其他本地成員實體毋須備有。

18



C. 國別報告申報書

以稅務管轄區為劃分基礎，資料包括：

 收入

 利潤

 繳稅金額

 特定的經營活動指標

19



20

國別報告申報書–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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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別報告申報書–表二



22

國別報告申報書–表三



通知-文件備有義務

須於報送財務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通知
財政局已履行有關文件備有義務。

通知書可於財政局網頁下載
http://www.dsf.gov.mo/download/AEOI/sampleform/CP_Comunicacao_declaration.pdf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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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通知-文件備有義務

成為最終母實體日期﹕

2018/01/01
報送財務年度﹕

2019/01/01 – 2019/12/31
遞交通知書期限（文件備有義務）﹕

2020/01/01 – 2020/03/31

24

註：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財務年度結束日為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2月
29日的最終母實體文件備有義務通知期限，將酌情延長至2020年5月29日。



例二﹕通知-文件備有義務(續)

25

20192018

2018/01/01
成為最終母實體

2020/01/01~2020/03/31

1/2020 2/2020 3/2020

三個月內通知財政局

2020/3/31
(最後通知日)

報送財務年度
2019年1~12月

2019/12/31
財務年度結束

2018年
合併財務報表
總收益達

澳門元70億元



26

例二﹕通知-文件備有義務(續)



2. 文件報送義務

如最終母實體在報送財務年度的上一財
務年度的合併財務報表的總收益達到澳
門元70億元，須提交：

國別報告申報書

自報送財務年度結束翌日起12個月內

提交

27



例三﹕文件報送義務

報送財務年度﹕

2019/01/01 – 2019/12/31
提交國別報告申報書﹕

2020/01/01 – 2020/12/31

28



例三﹕文件報送義務(續)

29

20192018

2018/01/01
成為最終母實體

2020/01/01~2020/12/31

1/2020 12/2020

報送國別報告申報書

2020/12/31
(最後報送日)

報送財務年度
2019年1~12月

2020/1/1
財務年度開始

2020

2018年
合併財務報表
總收益達

澳門元70億元



例四﹕文件報送義務

30

第0年

第2年財務年度開始~結束

第2年
財務年度開始

報送國別報告申報書

第2年
財務年度結束
(最後報送日)

報送財務年度
第1年

第2年
財務年度開始

第1年

第2年 第2年
財務年度結束

第0年之
合併財務報表
總收益達

澳門元70億元



國別報告申報書報送方式

檔案要求﹕

以指定XML檔案格式報送

檔案須電子簽署及加密

用戶登記﹕

預約辦理『國別報告自動交換系統』
用戶申請手續

預約/查詢電話8599 0882

31



3. 文件保存義務

自報送財務年度結束翌日起七年內，
妥善保存：總體檔案、本地檔案、 國
別報告申報書等組成文件及信息。

32



補充義務的委託

 補充義務可由服務提供者執行。

 倘由服務提供者執行文件報送義務，
須於申請系統用戶時提交《委託書》。

《所得補充稅規章》第十八-A條第三款

33



補充義務罰則

違反任一補充義務，罰款：

 澳門元100至10,000元
 澳門元1,000至20,000元(故意)

《所得補充稅規章》第六十六條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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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Transfer Pricing Documentation and Country-by-Country 
Reporting - Action 13: 2015 Final Report
https://www.oecd.org/tax/transfer-pricing-documentation-and-country-by-country-reporting-action-13-
2015-final-report-9789264241480-en.htm

Country-by-Country Reporting: Handbook on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https://www.oecd.org/tax/beps/country-by-country-reporting-handbook-on-effective-implementation.pdf

Guidance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untry-by-Country 
Reporting
https://www.oecd.org/ctp/guidance-on-the-implementation-of-country-by-country-reporting-beps-action-
13.pdf

Common Errors Made by MNEs in Preparing Country-by-
Country Reports
https://www.oecd.org/tax/beps/common-errors-mnes-cbc-reports.pdf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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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途徑

電話：8599 0882、2833 6886
電郵：niti@dsf.gov.mo
網頁：www.dsf.gov.mo/AEOI/C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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